附件2

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用地过渡期政策审查意见书（范本）
XX单位:

按照《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》（国土资规〔2015〕5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（2019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1号）等文件，经审核，你单位申请项目符合/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政策情形。

你单位拟利用的存量土地、房产资源坐落于      区    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号，土地使用权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土地以划拨/招标拍卖挂牌/协议出让/作价出资（入股）/弹性年期出让/租赁/先租后让/租让结合方式取得，拟利用该资源发展                产业，政策适用时间自本审查意见出具之日起至     年  月         日止。

过渡期满前90日/过渡期内涉及土地转让的，经园区管委会或行业主管部门考核合格，可按照新用途、新权利类型办理相关用地手续。
市规划资源局XX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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